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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相关议案。2018年 10月 29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事项，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债券发行相关事宜。2018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具体

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调整的具体内容 

（一）发行规模 

1、调整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本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投资项目的资

金需求情况，本次可转债的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15 亿元（含 15 亿元），即发行不

超过 1,500万张（含 1,500万张）债券，具体募集资金数额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2、调整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本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投资项目的资

金需求情况，本次可转债的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11 亿元（含 11 亿元），即发行不

超过 1,100万张（含 1,100万张）债券，具体募集资金数额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二）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1、调整前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净额，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实施主体 

项目 

总投资 

本次募集资金

使用金额 

1 
年产 2.5亿平方米白色 EVA

胶膜技改项目 
本公司 5.54 4.40 

2 
年产2亿平方米POE封装胶膜

项目（一期） 
本公司 4.21 3.60 

3 
年产 2.16亿平方米感光干膜

项目 
本公司 5.80 3.00 

4 2万吨/年碱溶性树脂项目 
福斯特（安吉）新材料

有限公司 
5.77 4.00 

合  计 21.32 15.00 

“年产 2.5 亿平方米白色 EVA 胶膜技改项目”和“年产 2 亿平方米 POE 封

装胶膜项目（一期）”系面向光伏市场提质增效需求，对公司当前主打产品 EVA

胶膜的升级换代。“年产 2.16 亿平方米感光干膜项目”系面向国家电子产品全

产业链自主配套能力建设需求及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依托公司关键共性技

术平台，推出的重点新产品。“2 万吨/年碱溶性树脂项目”系“年产 2.16 亿平

方米感光干膜项目”的上游产业链配套项目。 

项目总投资金额高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同时，若

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金额，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在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

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2、调整后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净额，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实施主体 

项目 

总投资 

本次募集资金

使用金额 

1 
年产 2.5亿平方米白色 EVA

胶膜技改项目 
本公司 5.54 4.40 

2 
年产2亿平方米POE封装胶膜

项目（一期） 
本公司 4.21 3.60 



3 
年产 2.16亿平方米感光干膜

项目 
本公司 5.80 3.00 

合  计 15.55 11.00 

“年产 2.5 亿平方米白色 EVA 胶膜技改项目”和“年产 2 亿平方米 POE 封

装胶膜项目（一期）”系面向光伏市场提质增效需求，对公司当前主打产品 EVA

胶膜的升级换代。“年产 2.16 亿平方米感光干膜项目”系面向国家电子产品全

产业链自主配套能力建设需求及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依托公司关键共性技

术平台，推出的重点新产品。 

项目总投资金额高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同时，若

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金额，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在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

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除上述修改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其他条款不变。 

 

二、本次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8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对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方案中的发行规模和募集资金用途中涉及的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总额进行

了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上述方案调整事项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